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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从

７

月

１

日起以传真和邮件等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应到董事七人，实到董事七人。会议由董事长陆致成先生

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决

议如下：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股权激

励现场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起， 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对本公司进行了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的现场检查。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收到了江西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泰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通知》（赣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１

］

１２４

号

文，以下简称《整改通知》）。 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配合，组织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了学习，针对《整改通知》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

究，并根据《整改通知》要求制定了《关于股权激励现场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

报告》，公司将切实落实整改措施，认真进行整改，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内控体

系，加强公司法人治理建设，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现场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报告》

全文详见附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现场检查有关问题的

整改报告

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

贵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了股权激励有关事项的现场检

查，并下发了赣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１

］

１２４

号文《关于对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

场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通知》（以下简称《整改通知》）。 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

配合监管部门的检查工作。 自接到《整改通知》后，公司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

问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从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公司质

量的高度，逐项制定和落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和措施。 现将有关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报告如下：

问题一、部分关联交易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披露不

完整、不准确。 根据相关公司股权变更情况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福安建筑

２００９

年末和

２０１０

年度应作为公司的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应

视为关联交易，而公司对该交易未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公司

２００９

年报和

２０１０

年报中关联方和关联交易部分亦未披露上述交易，信息披露不完整。

整改落实情况：

本公司与福安建筑的往来是按项目进度支付的工程进度款。 公司今后将

密切关注业务交易单位的股东变化情况，并要求业务交易单位、持有公司

５％

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监高将对外投资及变化等相关情况及时告知本公司，以

便公司及时判断与交易单位是否形成关联交易。 同时公司还将进一步学习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规则》，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并在今后审议关联交

易事项时，严格按照关联交易的规定履行必要的程序，进行充分完整的信息

披露。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陆致成先生、财务总监吴菊林先生、董事会秘书杨骏

先生

整改时间：已完成，今后持续改正。

问题二、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账户中存在公司其他资金，未做到专户专用。

整改措施：

公司在募集资金账户管理上是实行专款专用的管理方式，但由于个别账

户是使用原有已使用过的账户， 故造成了有自有资金从此账户转付情况，主

要 是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账 户 工 商 银 行 南 昌 市 北 京 西 路 支 行 （账 号 ：

１５０２２０６０１９３００１３６５６９

）原为税金缴纳账户，税金需从该账户扣缴，公司为防

止该账户发生额与募投项目资金不符，在每次缴纳税款时，都从其他经营户

转入相等金额的资金到该户，因此造成募集资金账户有自有资金和公司与其

他单位的往来。

为避免此现象的重复发生，公司财务部针对募集资金账户专户专用的情

况予以重视，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变更了税金缴纳账户，保证了该募集资金账户做

到专户专用。

公司今后将加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募

集资金只限于存放于董事会设立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募集资金专户不存放

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陆致成先生、财务总监吴菊林先生、财务部

整改时间：已完成。

问题三、公司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方式与配股说明书不一致。 募集资金账

户累计对子公司衡阳泰豪支付

９５００

万元，列为往来款，未按配股说明书披露

的向衡阳泰豪增资

１．２

亿元方式实施。

整改落实情况：

公司车载通信指挥系统改造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为

１．２

亿元，通过向

衡阳泰豪增资的方式实现。 由于衡阳泰豪不是全资子公司，股东为本公司和

衡阳国资经营公司，在股东间未达成增资方式一致前，为了不影响募投项目

建设进度，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通过往来款形式从募集资金累计支付

９５００

万

元。

衡阳泰豪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衡阳泰豪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衡阳泰豪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本公司和衡阳弘湘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分别按原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本公司出资

１２０００

万元、衡

阳弘湘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３０５．２４

万元，双方合计出资

１３３０５．２４

万元，其中

１００００

万元进入注册资本，

３３０５．２４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

至此，衡阳泰豪已按配股说明书披露的本公司向衡阳泰豪增资

１．２

亿元决

策程序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整改责任人：总裁毛勇先生、董事会秘书杨骏先生

整改时间：已完成

问题四、公司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不规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募集资金账

户曾支付小蓝工业园土地款

１０００

万元，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公司在接受现

场检查时解释为前期曾误用流动资金向福安建筑预付了募集资金项目款，故

支付土地款时从募集资金账户中支出

１０００

万元， 该事项未履行审批程序，公

司今后应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整改落实情况：

发生此笔款项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在经营账户上支付了应由

募集资金支付的福安建筑工程进度款

１０００

万元，发现错转后即用应由自有资

金支付的小兰工业园土地款

１０００

万元替代置换。

为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规范性，预防此类情况的发生，公司已强调银行

账户的管理规范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今后将加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

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认真执行《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中第五章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与监督”。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陆致成先生、财务总监吴菊林先生、财务部

整改时间：已完成。

问题五、公司内部管理存在不足。 现场检查时公司无法提供我局抽查的

部分文件。

整改落实情况：

因公司行政部门人员发生变动，在文件交接工作过程中出现了部分文件

遗失的情况。

公司今后将加强文件档案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公司《收发文管理办法》，

规范执行公文的收集、存档、移交等工作。

整改责任人：总裁毛勇先生、总裁办

整改时间：已完成

问题六、部分事项违反董事会决策权限。 如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与江特电

机签订担保补充协议，延长互保期限至六年，但此事项直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方

提交公司董事会批准。

整改落实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江西泰豪特种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特电机”）

及其所属单位提供担保，最高额度银行贷款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三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与江特电机签订担保补充协议， 延长互保期限至六

年，但未履行公司相关决策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公司将该事项提交第四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延长担保

的议案》。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规范公司内控管理，加强学习《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严格执行公司决策程序。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陆致成先生、财务总监吴菊林先生、董事会秘书杨骏

先生

整改时间：已完成

问题七、公司董事会会务存在工作不细致情况。 如公司四届三次董事会

会议表决过程存在瑕疵，陆致成、黄代放、熊墨辉等人的表决书和其他人表决

书不一致，缺少修订公司章程事项。

整改落实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 公司以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共审议通过

７

项议案。

由于董事会在审议议案时，工作人员在通讯表决时将表决书初稿和定稿

（增加了修订公司章程议案）版本发生错误，导致董事表决书不一致。 公司已

联系相关董事，修订并补齐了正确的表决书。 今后公司将加强会务的管理工

作。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杨骏先生、证券部

整改时间：已完成

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此次对本公司股权激励事项进行的现场检查暴

露了公司存在的一些不足，帮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工

作人员提高了对法律、法规的全面理解和认识。 公司将以此次检查为契机，在

以后的工作中更加严格执行《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

会及江西监管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３９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中标新建吉林至珲春铁路站前其他工程第一类

ＪＨＳⅠ

标段和

ＪＨＳⅣ

标

段，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４６６

，

８８１

万元；

二、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昆明市西山区草海

北片区

４６

号地块安置房 （主体结构

±０．０００

以下工程

ＢＴ

建设） 工程施工总承

包，中标价为人民币

３４３

，

３２８

万元， 工期

５４９

日历天；

三、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Ｓ２１５

线三岔口

－

莎车高速公路项目第

ＳＳ－３

标段， 中标价为人民币

２０８

，

６６９

万

元，工期

８９５

日历天；

四、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湖北恩施至来凤

高速公路及湖北恩施至重庆黔江高速公路宣恩至咸丰（鄂渝界）段一期土建

工程

ＴＪ－６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１９０

，

７７５

万元，工期为：路基

２５

个月、一般桥

梁

２９

个月、连续刚构

３１

个月、钢管拱

３３

个月、中短隧道

２５

个月、长隧道

２９

个月；

五、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

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成都至兰州铁路先期开工段

ＣＬＺＱ－０２

标段和

ＣＬＺＱ－

０６

标段，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１８１

，

８５１

万元；

六、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新建天津新港北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工程， 中标价

为人民币

１３３

，

０４０

万元，工期

７３１

日历天；

七、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中标南昌市轨道交通

１

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二标段和五标段，中标

价合计为人民币

１３０

，

４３７

万元；

八、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青海省共和至玉树

（结古）公路一期工程

ＧＹⅠ－ＳＧＢ７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１０１

，

８２６

万元，工期

８０８

日历天；

九、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公司联合体中标平

齐线郑家屯至茂林段增建二线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９４

，

４４９

万元，其中我公

司所占份额约为人民币

９２

，

９４８

万元，工期

２７６

日历天；

十、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上海铁路局石泉路

单位租赁房二期项目，中标价为人民币

９１

，

６２０

万元，工期

５４９

天；

十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杭州地铁

２

号线一

期工程

ＳＧ２－１１－１

： 蜀山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场区工程， 中标价为人民币

６２

，

６８８

万元，工期

７３１

日历天；

十二、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南科大和深大新

校区拆迁安置商住综合区

１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６１

，

２３０

万元，工期

４２５

日历

天；

十三、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西安市地铁三号

线一期工程试验段土建施工项目

－１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５３

，

８７３

万元，工期

９０９

日历天；

另，近日本公司的刚果（金）基建项目管理分公司与刚果（金）重建部大

型工程局签订了卢本巴大道（机场路）二、三标段的施工设计总承包合同，项

目总价

１．８８

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

１２１

，

６３６

万元），工期

３０

个月。

上述工程中标价或合同额合计为人民币

２

，

２４０

，

８０２

万元， 约占本公司中

国会计准则下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的

４．７４％

。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十一次

（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公司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二）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北京·国际大厦

Ｃ

座

１７

层

（三）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贾洪浩董事长

（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７

人，代表股份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７６０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７１．７０％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７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会议聘请了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的郭昕、李建民律师出席会议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六、法律意见书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昕、李建民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现行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北京·国际大厦

Ｃ

座

１５

层以现场

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以邮件和送达方式发出。 公司董事会

成员

９

人，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委托

２

人。 独立董事刘大为因公务原因

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 邓海魁代为表决；董事王季明因公务原因未能

出席， 委托董事刘社梅代为表决。 公司

３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会议由贾洪浩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按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增

补刘社梅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增补后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委员为贾洪浩、刘慧勇、宁桂兰、刘社梅、侯琦、陶毅董事，共

６

名委员，其中

贾洪浩董事长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信达荣昌对控股子公司青岛千禧华丽置业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青岛千禧华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千禧华丽”）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青岛信达荣昌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信达荣昌”）的控股子

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青岛千禧华丽注册资本金为

２０００

万元，由青

岛信达荣昌、青岛华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华丽投资”）共同出资设

立，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青岛信达荣昌 青岛华丽投资 合计

出资额

（

万元

）

１０２０ ９８０ ２０００

持股比例

５１％ ４９％ １００％

为保障青岛千禧华丽项目开发工作，提高其融资能力，青岛信达荣昌拟

与青岛华丽投资按现有持股比例对青岛千禧华丽增资，青岛信达荣昌增资额

为

１

，

５３０

万元，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青岛信达荣昌 青岛华丽投资 合计

本次增资额

（

万元

）

１５３０ １４７０ ３０００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

２５５０ ２４５０ ５０００

持股比例

５１％ ４９％ １００％

增资后青岛千禧华丽注册资本金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仍为青岛信达荣昌的控

股子公司，公司享有其

５１％

的权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国电电力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发电量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的初步统计，公司全资及控股各运行发电企业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累

计完成发电量

６９３．９８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完成

６５４．４７

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分

别上升了

１７．８８％

和

１８．２５％

。

一、公司全资及控股各发电企业发电量情况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全资及控股各运行发电企业电量具体情况如下：

电厂名称

装机容量

（

万千瓦

）

持有比

例

（

％

）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上网电量

（

亿千瓦时

）

本期

去年同

期

增幅 本期

去年同

期

增幅

国电电力大同第二发电厂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８７ ３４．５６ －２．００％ ３０．８１ ３１．４６ －２．０７％

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２．００ ６０ ６８．２１ ５３．８２ ２６．７４％ ６２．９０ ４９．７０ ２６．５６％

国电电力朝阳发电厂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６ －１００．００％

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

１４．４０ １００ ３．６１ ４．２４ －１４．８６％ ３．１４ ３．７７ －１６．７１％

国电宣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０．００ ６６ ３５．２０ ３２．５１ ８．２７％ ３２．８６ ３０．３７ ８．２０％

国电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２．００ ５０ ５２．２７ ４４．５６ １７．３０％ ４８．０５ ４１．０２ １７．１４％

国电石嘴山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６８．００ ６０ ２４．５３ ２４．１０ １．７８％ ２２．２０ ２１．８１ １．７９％

河北邯郸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００ ４９ １２．５８ １２．８２ －１．８７％ １１．３２ １１．４９ －１．４８％

国电电力邯郸热电厂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６８ ６．５０ ２．７７％ ６．００ ５．８６ ２．３９％

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７０ ４２．９８ ３０．００ ４３．２７％ ４０．８４ ２８．４１ ４３．７５％

国电电力大连庄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５１ ２６．７３ ３０．３３ －１１．８７％ ２５．４４ ２８．８３ －１１．７６％

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有限公司

６６．００ ５５ １８．０２ １５．４４ １６．７１％ １６．２０ １３．８３ １７．１４％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５５８．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９．０７ １３７．９５ ０．８１％ １３１．９２ １３０．８７ ０．８０％

谏壁发电厂

２３２．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４０ ３８．３１ ５．４６％ ３７．９５ ３５．８５ ５．８６％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１２６．００ ５１ ３３．７９ ３８．１４ －１１．４１％ ３２．２５ ３６．３７ －１１．３３％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４０ ６４．８８ ６１．５０ ５．５０％ ６１．７２ ５８．６５ ５．２３％

国电江苏谏壁发电有限公司

６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１．３９ ２０．１５ ６．１５％ ２０．２０ １９．１１ ５．７０％

国电浙江北仑第三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５０ ５８．０４ ５１．２５ １３．２５％ ５５．８８ ４９．２１ １３．５５％

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１７３．５０ １００ ３８．８４ ２４．７５ ５６．９３％ ３５．８１ ２２．９２ ５６．２４％

新疆塔城铁厂沟发电公司

５．００ ８３．７６ ２．０８ １．８７ １１．２３％ １．８９ １．７０ １１．１８％

新疆红雁池第一发电公司

７７．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２８ ８．６８ １２２．１２％ １７．４１ ７．７２ １２５．５２％

国电库车发电有限公司

２７．００ ８４．１７ １０．０２ ７．４４ ３４．６８％ ９．１７ ６．８２ ３４．４６％

新疆吉林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５９．５０ ７４．８２ ６．０２ ５．５０ ９．４５％ ５．９２ ５．４３ ９．０２％

新疆艾比湖流域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８５．７９ １．４４ １．２６ １４．２９％ １．４２ １．２５ １３．６０％

国电电力和禹水电开发公司

４５．５５ １００ ５．７０ ６．３３ －９．９５％ ５．５５ ６．１７ －１０．０５％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５６０．２８ ６９ ９５．２５ ５０．３６ ８９．１４％ ９４．５５ ４９．９５ ８９．２９％

国电电力东北水电开发公司

１．６０ １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０ －－ ０．２５ ０．００ －－

国电浙江瓯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４．８０ ５０ ０．５５ ０．５４ １．８５％ ０．５５ ０．５４ １．８５％

国电青海万立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８．５５ １００ １．５６ ０．００ －－ １．５４ ０．００ －－

国电和风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７６．５０ １００ ５．９３ ４．２７ ３８．８８％ ５．７９ ４．１６ ３９．１８％

国电电力巴彦淖尔分公司

９．９０ １００ １．１２ １．１３ －０．８８％ １．１０ １．１１ －０．９０％

国电电力河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４．８５ １００ ０．６６ ０．１９ ２４７．３７％ ０．６５ ０．１９ ２４２．１１％

国电电力太仆寺旗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４．９５ １００ ０．９４ ０．００ －－ ０．９２ ０．００ －－

公司合计

２８６０．８８ －－ ６９３．９８ ５８８．７２ １７．８８％ ６５４．４７ ５５３．４４ １８．２５％

注：

１．

发电量和上网电量均不包含试运行发电量和试运行上网电量。

２．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装机容量增加

３３

万千

瓦，系下属深溪沟电厂投产两台

１６．５

万千瓦机组。

３．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装机容量增加

１００

万千瓦，系下属

谏壁发电厂投产一台

１００

万千瓦机组。

４．

国电和风风电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国电兴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国

电凌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风电开发锦州分

公司的风电项目，兴城公司、凌海公司以及锦州分公司的装机容量、电量由和

风公司统计。

５．

上表中未统计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自备电厂数

据。

二、发电量情况分析

１．

受新机投产的影响，国电电力河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国电和风风电

开发有限公司、新疆红雁池第一发电公司、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的发电量同比大幅增长；

２．

受区域用电需求增长影响，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国电浙江

北仑第三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发电量同比有

所增长；

３．

因受上年同期机组检修影响，国电库车发电有限公司本期发电量同比

有所增长。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５

股票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

２０１１－１８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一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议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亦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９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国贸大厦十二层会议室

３

、会议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何福龙先生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４

、会议出席情况：本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５

人，代表股

份共计

４０８

，

４１０

，

２５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６９％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陈金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陈金铭先生简历详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６

号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票数

４０８

，

４１０

，

２５２

（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票数

１００％

２

、《关于运用债务融资工具进行融资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同意以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主体运用

各类债务融资工具进行人民币或外币融资，包括但不限于在境内发行中期票

据、短期融资券和在境外发行高级人民币债券等，累计融资余额不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０％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处理相关事宜。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情况

议案

同意 否决 弃权

票数

（

股

）

占

％

票数

（

股

）

占

％

票数

（

股

）

占

％

关于运用债务融资工

具进行融资的议案

４０７

，

９５９

，

２２４ ９９．８９ ４５１

，

０２８ ０．１１ ０ ０

三、律师见证情况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曾招文、黄臻臻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０

一一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

２０１１－１９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

０

一一年度第八次会议于二

０

一一年七月一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并于二

０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召

开，会议由何福龙董事长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八名，辜建德独

立董事因事请假，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人员

认真审议讨论，全票通过如下议案：

一、推选陈金铭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推选陈金铭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战略发

展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７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比去年同期增长

６０％

左右。

３

、本次业绩预增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份）业绩

１

、净利润：

６０５

，

７１０

，

３６９．５１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３６

元。

三、业绩预增原因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万华聚氨酯有限公司第二套

ＭＤＩ

装置投产，产能提

升，利润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有关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经营业

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６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３６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了《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

＜

重大（敏感）信息提报人管理细

则

＞

和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和《关于解聘王金富同志副总经理职务的

议案》。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

＜

重大（敏感）信息提报人管理细

则

＞

和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

／

治理委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公司共有董事

１５

名，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１５

张。董事会

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

＞

、

＜

重大（敏感）信息提报人管理细则

＞

和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修订稿）、《重大 （敏感） 信息提报人管理细则》

（修订稿）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修订稿）将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关于解聘王金富同志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王金富同志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包叙定先生、刘宁华先生、王明富先生、包晓晨先生和刘

洪跃先生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解聘副总经理程序合法合规，同意该

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

／

治理委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公司共有董事

１５

名，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１５

张。董事会

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解聘王金富同志副总经理职

务的议案》，决议如下：

解聘王金富同志的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１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４５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４２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亿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６．７４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６７．４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６．７０９５

亿元，并已全部到账。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中瑞岳

华”）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公司七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部分的议案》， 同意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

１５．３２７５

亿元置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目前已完成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工作。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为人民币

１

，

９５５

亿元。 该数字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 （网址为

ｗｗｗ．ｃｉｒｃ．ｇｏｖ．

ｃｎ

）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住所变更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变更前基金管理公司住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商

务中心

２

号楼

１６

层

变更后基金管理公司住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

１

至

４

层


